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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510 休息

1510-1700

增進職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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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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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考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組

案由 市政會議頒（獻）獎原則及流程調整。

說明

1. 為使市政會議頒（獻）獎活動隆重舉行、彰顯受獎者榮耀並提

升議事效率，本會調整市政會議頒（獻）獎原則（詳附件 1-1），

前揭原則已於 112 年 9月 21 日發文予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原

則及配合事項如下：

(1)頒獎：

①符合「臺中市傑出人士獎章及市鑰頒給實施要點」之獎

項，包含榮譽市民獎章、榮譽獎章、慈光獎章、忠勇獎

章及市鑰。

②國際競賽類：機關、團體或個人代表本市或入選國家代

表隊參與六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舉辦之學科、藝文、科學、

技藝、創造力、運動等競賽或評比，榮獲前三名獎項殊

榮者，其中國際競賽運動類之項目詳附件 1-2。

③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當

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團體或個人。

④其他：對市政發展、社會公益有特殊貢獻或具顯著宣傳

效益並經專簽核准者。

(2)獻獎：

①國際競賽類：機關榮獲國際性獎項殊榮者。

②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當

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

2. 另為避免頒（獻）獎過程冗長，調整流程模式如下：

(1)頒獎：

取消單個獎項一一頒獎的模式，採取一次性上臺之模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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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另為求會議秩序流暢，目前暫不安排非受獎人到場合

影。

(2)獻獎：

取消單個獎項一一獻獎，採取一次性上臺之模式將獎項獻與

市長，請依照獎項數目安排呈獎人人數。

各機關應

配合事項

1. 請各機關依上述說明事項配合辦理，未符原則之頒（獻）獎請

勿提報；符合者請於簽文內容敘明符合原則之項目，如評估符

合對市政發展、社會公益有特殊貢獻或具顯著宣傳效益者，請

詳述理由與實績以利府層長官評判。

2. 簽報時請一併檢附「市政會議頒（獻）獎表單」（附件 1-3，下

載途徑：ｅ化入口網→公告區→研考會公告至全市府→〔置頂〕

市政會議注意事項暨常用檔案→02_頒獎規範_市政會議頒（獻）

獎表單）。

3. 頒（獻）獎公文簽奉核定後，請將奉核簽掃描檔、表單 word 及

表單 pdf 寄送至市政會議信箱，本會將於市政會議開始前兩週

以電話通知時間及地點，前一週以 email 方式通知注意事項，

請各機關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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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中市政府 函
地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
承辦人：助理員 林昱華
電話：22289111-21205
電子信箱：a8753629@taichung.gov.tw

受文者：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綜字第11202743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387220000A_1120274369_ATTACH1.pdf、

387220000A_1120274369_ATTACH2.pdf)

主旨：為使市政會議頒（獻）獎活動隆重舉行、彰顯受獎者榮耀

並提升議事效率，調整市政會議頒（獻）獎原則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12年9月19日第221120010320號簽核辦理。

二、市政會議頒（獻）獎原則如下：

(一)頒獎

１、符合「臺中市傑出人士獎章及市鑰頒給實施要點」之

獎項，包含榮譽市民獎章、榮譽獎章、慈光獎章、忠

勇獎章及市鑰。

２、國際競賽類：機關、團體或個人代表本市或入選國家

代表隊參與六個以上國家或地區舉辦之學科、藝文、

科學、技藝、創造力、運動等競賽或評比，榮獲前三

名獎項殊榮者，其中國際競賽運動類之項目詳附件

1。

３、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

檔　　號:
保存年限:

4

221120011595

■■■■■■綜合規劃組 ■■■■■■■收文:112/09/21

■■■■■■■有附件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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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當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團體或個人。

４、其他：對市政發展、社會公益有特殊貢獻或具顯著宣

傳效益並經專簽核准者。

(二)獻獎

１、國際競賽類：機關榮獲國際性獎項殊榮者。

２、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

當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

(三)簽報時請一併檢附「市政會議頒（獻）獎表單」（附件

2，下載途徑：ｅ化入口網→公告區→研考會公告至全市

府→〔置頂〕市政會議注意事項暨常用檔案→02_頒獎規

範_市政會議頒（獻）獎表單）。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盧市長秀燕(含附件)、臺中市政府黃副市長國榮辦公室(含附件)、臺中市政府王

副市長育敏辦公室(含附件)、黃秘書長崇典(含附件)、臺中市政府賴副秘書長淑
惠辦公室(含附件)、臺中市政府林副秘書長育鴻辦公室(含附件)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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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會主辦者 亞奧會主辦者 國際世界運動會協會主辦者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者 國際學校運動總會主辦者

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世界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世界大學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世界中學運動會國家組正式競賽項目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亞洲青年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

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者 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主辦者 亞洲太平洋運動組織主辦者

世界正式錦標（盃）賽 亞洲正式錦標（盃）賽 亞太正式錦標（盃）賽

世界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亞洲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亞太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世界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亞洲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亞太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國際綜合性運動賽事

國際正式單項運動錦標（盃）賽事

國際競賽運動類項目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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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頒（獻）獎表單         研考會 112/9 更新 

頒（獻）獎機關：                    

頒（獻）獎事項名稱：                                            

受(呈)獎名單： 

名次 受（呈）獎機關/單位 職稱 受（呈）獎人姓名 備註 

     

     

頒（獻）獎事蹟說明： 

頒(獻)獎項目自我檢核表(請勾選) 

頒獎 

 「臺中市傑出人士獎章及市鑰頒給實施要點」之獎章 

 國際競賽類：機關、團體或個人代表本市或入選國家代表隊參與六個以上國家或地

區舉辦之學科、藝文、科學、技藝、創造力、運動等競賽或評比，榮獲前三名獎項殊

榮者。 

 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當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

團體或個人。 

 其他：對市政發展、社會公益有特殊貢獻或具顯著宣傳效益並經專簽核准者。 

獻獎 

國際競賽類 : 機關榮獲國際性獎項殊榮者。 

全國性評比或競賽類：中央機關評比為前三名（含相當於前三名之獎項）之機關 
 

備註： 

◎本表單填報請依受(呈)獎事項自行調整，並依受(呈)獎順序依次填寫。 

◎頒(獻)獎注意事項： 

1.因市政廳空間及座位有限，且為維持會場秩序，每次市政會議頒（獻）獎總人數上限以 30 名為原則。 

2.為公平安排各機關頒(獻)獎場次，請於簽奉府一層同意頒(獻)獎後，再電洽研考會(林助理員昱華，分

機：21205)確認及納入近期可辦理之會議場次，並提供奉核府簽、頒獎表單及獎項(狀、牌、座)照片

予研考會彙辦(tccon100@taichung.gov.tw)。 

3.請頒獎機關於頒(獻)獎開始前 35分鐘攜帶獎項（狀、牌、座）等至開會地點接待受獎者、確認受獎者

身份並安排入坐與準備。 

4.為尊重受獎人獲獎榮耀，建請頒獎機關準備之獎狀、感謝狀等須加封套或裱框。若同時需頒發獎金，

現場僅頒發獎狀，獎金請頒獎機關自行發送給受獎人。 

5.受獎人與市長之合照，新聞局將於會後上傳市府首頁「新聞照片」，請轉達受獎人無須搶拍，可自行上

網下載；若受獎人為府外人士時，建請頒獎機關協助下載並提供照片予受獎人留念。 

 

承辦人/電話：                        單位主管/科/組長： 
核章：                        核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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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管制考核組

案由

「臺中市政府年度標案考核計畫」及「臺中市政府標案管制考核實

施計畫」業於 112 年 11 月 7日函文修正，請各機關依修訂後計畫配

合辦理。

說明

1. 旨揭計畫分別於 99 年與 104 年函頒並歷經多次修訂，為提高考

核成績之鑑別度，經函請各機關提供修正建議，並於本府 112

年 5 月份標案進度管制會報提案討論，業修正考核計分方式與

相關獎懲規定。

2. 本次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1)為鼓勵辦理財物勞務案之機關爭取國內外獎項等榮譽，增訂

財物勞務案之加分項目。

(2)為鼓勵標案研考人員及其他推動標案業務之相關人員，除獎

勵前三名機關外，新增成績優異機關獎勵之規定。

(3)鑒於管考進度與市長、副市長對外允諾期程相符之重要性，

及提升機關辦理估驗付款之效率，工程案新增「市長/副市

長對外允諾期程與本府標管系統相符情形」、「連續三個月以

上施工與估驗進度落差逾百分之二十之案件數」計分項目，

另調整各項計分項目之占比。

3. 本案業於 112 年 11 月 7日函文各機關，請依修訂後計畫配合辦

理。

各機關應

配合事項
請依說明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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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為民服務組

案由
為避免本府陳情管道淪為挾怨報復工具，請各機關善用本府人民陳

情案件作業要點不予處理、不予受理及警示用語等相關規定。

說明

1. 不予處理：

(1)作業要點第 6點第 6款。

(2)符合事由：

①依行政程序法第 173 條規定之下列事由：

 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

 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陳

情。

 非主管陳情內容之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分向

各機關陳情。

②經查證所留姓名、住址、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為偽

冒、匿名虛報或不實。

2. 不予受理：

(1)作業要點第 6點第 8款。

(2)符合事由：同一陳情人持續或大量陳情，顯有耗費機關行政

資源之虞者。

3. 警示用語：

(1)作業要點第 6點第 14 款。

(2)規定做法：如查無檢舉人所陳述之情事，回復時得載明如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或謊報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各機關應

配合事項

1. 請各機關本權責就事實認定，如查證所留姓名、聯絡方式虛報

不實、所陳事項非事實或同一事由經明確答覆仍一再陳情，均

得簽機關首長核准簽報不予處理。

2. 如同一陳情人就同一陳情人持續大量陳情，顯有耗費行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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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者，得會簽研考會，簽市長核准不予受理。

3. 為有效抑止有心人士挾怨報復、惡意檢舉，回復內容得載明相

關警示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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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話務管理組

案由
為利 1999 專線即時服務民眾，有關機關(單位)之活動業務資訊、派

工相關業務請各機關配合事宜。

說明

1999 是市民與市府間的溝通橋樑，提供民眾市政諮詢、派工、陳情

等電話服務，感謝各位機關(單位)平日之協助，使民眾可獲得更快

速、便利的服務，為提升本府為民服務品質，請各機關(單位)配合

以下事項，俾利 1999 第一時間回復市民所詢。

各機關應

配合事項

1. 機關(單位)之業務資訊：

(1)各機關業務有需 1999 緊急通報者(非上班時段），請提供聯

絡窗口資料予 1999，機關人員窗口(各級長官、承辦)如有

異動請主動更新提供予 1999。

(2)各機關之政策、活動訊息與聯絡窗口等資訊，應主動以函文

或電子郵件寄至 1999 公務信箱(tccg1999@taichung.gov.

tw），以利 1999 即時向民眾說明與回應諮詢。

2. 派工相關業務：

(1)數位局前已有開發「派工承辦 APP」，請宣導派工承辦同仁

下載使用，以利派工案件之處理。

(2)請各機關(單位)積極注意陳情整合平台系統或派工承辦APP

是否有新收案件，並盡速於處理時限內改善完成。

(3)派工案件轉以陳情案件結案時，答復內容請務必敘明「預計

執行或改善完成日期」，以避免民眾誤解本府未積極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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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機關：環境保護局
聯絡人：張伊婷

TEL：22289111# 67604

案由 限期公文展期事宜。

提案說明

本局前有案例為：承辦人員將限期公文先行申請展期並經主管核批

後，才將電話紀錄給研考人員更改限辦日期，因超出原辦理期限辦

結，公文系統判定為逾期。

建議事項

此類案例實際已與來文機關協調辦理期限延長，並於延長後期限內

辦結，惟因承辦不清楚無須自行申請展期而事先申請，本局將加強

宣導。建請公文系統排除此類公文為逾期之情形；或將限期公文申

請展期之功能改為紙本展期，並將權限限縮至研考人員，俾研考人

員審核案件是否需要申請展期。

研考會

擬處意見

(管制考核組)

1. 查本案例（151120060161 文號）於 112 年 5 月 31 日收文，限

辦日期為 6月 5日，於 6月 5日 17 時 43 分申請展期，再於已

逾辦理期限之 6月 6日 10 時 26 分依電話紀錄變更限辦日期，

6 月 6 日 10 時 39 分主管同意展期申請，是以，有關「提案說

明」部分，係研考人員先依公務電話紀錄單更改限辦日期後，

主管始同意展期申請，先予敘明。

2. 有關「已與來文機關協調辦理期限延長，並於延長後期限內辦

結，惟因承辦不清楚無須自行申請展期而事先申請」乙節，說

明如下：

(1)除請加強宣導「已依電話紀錄更改限辦期限者，則無須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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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展延申請」之外，並建請提醒同仁公務電話紀錄宜在

限辦日期屆期前提出，即可有效避免重複提出展期申請之

情形。

(2)另，由於各機關研考人員均有公文系統修正權限，未來如

經宣導仍有本案情形發生，建請以個案視之，逕至系統後

台進行修正。

3. 另有關「將限期公文申請展期之功能改為紙本展期，並將權限

限縮至研考人員」建議乙節，經評估，除了有違電子化政府政

策之外，並恐有增加研考人員工作負擔之虞，故仍請機關持續

加強宣導，並維持現行線上申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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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機關：法制局 
                                        聯絡人：康馨壬 

TEL：22289111# 23701 

案由 公文管制燈號改進事宜。 

提案說明 

公文列管如遇有需通知民眾補正事宜者，承辦人需發補正通知

函，並告知局內公文收文人員登打補正資訊，再於收到補正文件

或逾補正期限仍未補正時，將民眾補正(即回復)日期或最後補正

期日等登錄完成後，公文系統即會自動計算並產生「補正請釋後

限辦日期」，亦即補正案件在完成補正或逾補正期日後仍可確認

「補正請釋後限辦日期」，惟相關公文管制燈號卻毫無彈性，只

能一味依最初申請期日所計算之限辦期日作燈號管制，而無法隨

該「補正請釋後限辦日期」提供承辦人員有意義的稽催管考燈

號，易造成承辦人員對紅燈警示之疲乏。爰建議改進公文系統程

式，如無補正或請釋案件則依現行燈號管制；如涉補正或請釋案

件者，則在承辦單位收文人員登打補正回復日或逾期未補正之最

後補正期日，系統自動產生「補正請釋後限辦日期」者，則例外

抓取該資訊作為公文管制燈號之依據，如此方可有效進行研考管

制，不致讓承辦人員對燈號產生疲乏，反而使公文管制燈號流於

形式。 

建議事項 

如無補正或請釋案件則依現行燈號管制；如涉補正或請釋案件

者，則在承辦單位收文人員登打補正回復日或逾期未補正之最後

補正期日，系統自動產生「補正請釋後限辦日期」者，則例外抓

取該資訊作為公文管制燈號(紅、黃、綠)之依據。 

研考會及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為民服務組) 

本組已依建議事項於 2月 21 日送請數位治理局評估。 

 

13



(數位局系統規劃科) 

本提案研考會已依提案說明提送應用軟體維護需求單，現正進行

功能調整評估，後續將配合進行系統增修事宜。 

 

法制局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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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機關：主計處
聯絡人：陳政憲

TEL：22289111# 19607

案由
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新增單一函稿可分繕不同受文者不同附件

之功能。

提案說明

市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現有操作方式，係可在單一文號中以一文

多稿方式分繕不同函稿內容、附件與不同受文者；惟若各稿件之

內文係屬一致性內容，僅依不同受文者對象而有發文附件之差

異，使用者仍需就各受文者逐一繕打重複內容之公文函(稿)內

容，費時耗工。

建議事項

建議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新增開發單一函稿可分繕不同受文者不

同附件之功能（即函文內容相同，發文附件不同），以縮短並節

省同仁辦理公文時間，增加辦公效率。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數位局系統規劃科)

1. 目前本府公文系統已有提供「儲存複本」功能，不需逐一繕

打重複文稿內容，其功能操作如下：

(1)於文稿總管頁面，點選欲複製之文稿-按右鍵-儲存複本。

(2)完成後，即可異動單一函(稿)受文者及發文附件，無須

重複登打函稿內容。(此功能已致電提案人說明)

2. 如有相關操作問題，可電洽公文系統客服04-27089097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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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機關：勞工局
聯絡人：陳冠宏

TEL：22289111# 35719

案由 公文系統平行會辦功能。

提案說明

公文如先會辦科室內同仁，則原設定「平行會辦」之公文則會變

成「依序會辦」，以致單位主管須先退回原承辦人重新改為「平

行會辦」後，再次送單位主管以利會辦他科室。

建議事項
建請系統調整如先會辦科室內同仁，單位主管點選會辦其他機關

後，仍能維持「平行會辦」之設定，以避免拖沓公文簽辦時程。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數位局系統規劃科)

1. 經洽本提案聯絡人了解情況後，遭遇情境為承辦人公文流程

設定平行會辦科內 A 同仁、B 科室、C 科室；公文於 A 同仁

會辦完送陳 A 單位主管批核後，B 科室、C 科室變成「依序

會辦」，而非原先設定「平行會辦」。

2. 本項功能經測試後，若原設定「平行會辦」，經單位內主管

批核後，系統即會「平行會辦」至其它科室，測試畫面如下：

3. 本案已致電提案人員說明，若後續再遇同樣情況，可先行連

絡公文系統客服人員進行狀況了解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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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機關：勞工局
聯絡人：陳冠宏

TEL：22289111# 35719

案由
陳情整合平台案件結案處理方式如點選錯誤，不計入抽核缺失案

件。

提案說明

因研考人員每日須進行研考結案之案件量甚多，且考量案件結案

處理方式點選錯誤並不影響陳情民眾自身權益，爰建請陳情整合

平台案件結案處理方式如點選錯誤（例如：應屬「轉權責機關處

理」案件點選為「已適當處理」案件），不計入機關抽核缺失案

件。

建議事項
建請陳情整合平台案件結案處理方式如點選錯誤，不計入機關抽

核缺失案件。

研考會

擬處意見

(為民服務組)

1. 陳情整合平台之結案處理方式可分為三種：

(1)已適當處理。

(2)不予處理(存查)。

(3)轉權責機關處理(本府以外機關)。

由研考人員認定並點選正確之結案方式，係提供中央機關統

計各縣市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及現行公務統計報表欄位依

據，並提供陳情整合平台判斷是否回信之依據，至為重要。

2. 陳情案件處理品質，應全面兼顧，從承辦人簽辦、回復、登

錄，到機關研考結案等，均應嚴格把關，方能發揮各機關陳

情案件管考小組之功能。

3. 承上，本案仍依現況辧理。

17



提案六 提案機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聯絡人：賴宜欣

TEL：22289111# 36105

案由 建議公文系統開發套印功能。

提案說明

部分津貼給付案(如跨域、青就等)申請人請領獎勵金需分區間或

月份請領，每位申請人所送金額皆不同，經審核通過業務單位需

逐案發文，公文內容需包含申請事由、依據、區間及金額等相關

資訊，個案申請事由及依據相同，惟請領區間及金額皆不同，相

關資料承辦人員皆須由管控表單 EXCEL 彙整後，再於公文系統執

行相關發文作業，逐案分別繕打於多稿再送出，資料需經過多方

核對作業耗時且複製貼上過程中容易出錯。

建議事項

建請開發公文例稿套印功能（如 word 合併列印功能）或批次匯

入功能(於例稿中特定欄位可透過批次匯入套印)，節省繁瑣流程

以提高行政效能。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數位局系統規劃科)

1. 本府公文系統已有提供合併列印功能，使用者可匯入 EXCEL

檔案(含受文者、地址及郵遞區號、本別、發文方式及自定義

等欄位)後進行合併資料設定，相關畫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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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套印功能適用於「已取號之紙本簽核公文」、「草稿匣」

及「自由編輯匣」。

2. 本功能操作手冊路徑於公文系統主畫面-右側「下載區」-上

方「分類」項目選擇「新版公文製作系統相關文件」下載【合

併列印】操作說明文件.pdf。如有相關操作問題，可電洽公

文系統客服 04-27089097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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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機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
聯絡人：魏培卉

TEL：22289111# 36221

案由
有關「一文多稿」公文於決行後，於發文階段列印公文時，可提

供全部或部分的選擇列印功能，以增進行政效率。

提案說明

現行公文系統設計，於辦理發文階段時，須逐筆選擇函稿列印。

本處因有大量補助款通知函，為增進發文效率，建請增修該系統

功能。

如上圖，若一文有 15個函稿，則須點選 15 次發文列印。

建議事項

於長官決行時，若已確認函稿內容無修改（無須清稿或已完成清

稿），可以勾選「一鍵發文列印」選項，承辦人於發文列印時，

即可直接列印所有函稿，無須逐筆點選列印。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數位局系統規劃科)

目前本府公文系統發文列印時會先將文稿轉為 PDF 格式，若文稿

數量或受文者較多，須大量系統運算資源，恐造成系統效能問

題，故本局後續將以不影響系統效能，以及可達到本案需求為前

提，研議於公文系統讓使用者於文稿及受文者在一定的數量範圍

內，可進行一鍵發文列印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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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機關：東區區公所
聯絡人：張嘉純

TEL：22151988# 408

案由
關於陳情系統滿意度，對於權責非屬公所的部分，可否設計脫鉤

呢？

提案說明

目前陳情系統滿意度，關於違建類案件，多數民眾不滿意之處多

為「查報後未拆」，惟公所權責僅為查報，業務課對於一直被列

入不滿意，實感無奈。

建議事項 建議系統能將無關公所權責部分，予以脫鉤。

研考會及

數位治理局

擬處意見

(為民服務組)

1. 為使陳情案件滿意度更貼近機關實際處理情形，目前陳情系

統已針對承辦機關勾選簽准「不予處理」及「不予受理」之

案件，不寄送滿意度問卷，本會近日亦召開需求會議決議，

爾後針對處理方式為「轉權責機關處理」之案件，亦不寄送

問卷，先予敘明。

2. 有關本案建議部分業務類別由系統排除計算滿意度乙事，經

查其他五都之陳情系統尚無排除之作法，惟各機關於定期內

部檢討時均可依個案檢討結果，進行人工扣除，重新計算，

舉例如下：

【說明】：本季人民陳情案件滿意度問卷，民眾有填寫者共

20 件，其中不滿意件數為 10 件，扣除不滿意之機

關為其他機關者 4件，實際不滿意件數則為 6件。

OO 機關不滿意件數分析總表

件數

(原)不滿意件數 10

不滿意之機關為其他機關 4

實際不滿意件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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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機關屬性不同，案件狀況亦涉及實務專業判斷，故滿意

度應回歸各機關自行分析。民眾不滿意之機關倘為其他機

關，請視需要轉知該主政機關因應即可，毋須檢討。

4. 另查現行本府陳情案件倘分案予多個機關，目前僅發送一份

問卷，惟題目中已有引導民眾填寫滿意及不滿意之機關，可

供參考，若調整為每一機關均發送個別問卷，則民眾同一陳

情案件將收到多封簡訊或信件，恐造成困擾，且民眾需花費

數倍時間心力填寫問卷易觀感不佳，甚至不滿意度提升，或

發生誤判及填錯之情事。

5. 綜上，本案經整體評估，現階段擬參採多數縣市之作法，回

歸機關於檢討時進行人工扣除，並將研議修改系統滿意度報

表呈現方式，可由各機關研考人員於滿意度資料清單上予以

扣除，再陳核予長官知悉。

(數位局整合應用科)

陳情系統之滿意度發送規則及問卷內容係由研考會訂定，如後續

決議針對特定案件類別不進行滿意度發送，系統將配合修正；如

需針對問卷內容進行增修，則由研考會修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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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機關：民政局
聯絡人：李彩瑩

TEL：22289111# 29053

案由

民眾陳情案件滿意度調查如涉及多個機關權責，建議研考會將民

眾不滿意項目準確細分至該業務權管機關，以有效回應民眾陳情

內容。

提案說明

有關民眾陳情「宗教場所」不滿意項目多涉空氣污染、噪音污染

及違章建築等，惟本局針對上開業務尚無查報及開立罰單之權

責，惟仍列入不滿意機關致影響評核成績，建議改善現行統計方

式。

建議事項

建議研考會將現行民眾陳情案件滿意度調查項目準確細分至業

務權管機關，勿將非業務權管機關列計不滿意，以維滿意度質量

分析之準確性。

研考會

擬處意見

(為民服務組)

1. 為使陳情案件滿意度更貼近機關實際處理情形，目前陳情系

統已針對承辦機關勾選簽准「不予處理」及「不予受理」之

案件，不寄送滿意度問卷，本會近日亦召開需求會議決議，

爾後針對處理方式為「轉權責機關處理」之案件，亦不寄送

問卷，先予敘明。

2. 有關本案建議部分業務類別由系統排除計算滿意度乙事，經

查其他五都之陳情系統尚無排除之作法，惟各機關於定期內

部檢討時均可依個案檢討結果，進行人工扣除，重新計算，

舉例如下：

OO 機關不滿意件數分析總表

件數

(原)不滿意件數 10

不滿意之機關為其他機關 4

實際不滿意件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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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季人民陳情案件滿意度問卷，民眾有填寫者共

20 件，其中不滿意件數為 10 件，扣除不滿意之機

關為其他機關者 4件，實際不滿意件數則為 6件。

3. 由於機關屬性不同，案件狀況亦涉及實務專業判斷，故滿意

度應回歸各機關自行分析。民眾不滿意之機關倘為其他機

關，請視需要轉知該主政機關因應即可，毋須檢討。

4. 另查現行本府陳情案件倘分案予多個機關，目前僅發送一份

問卷，惟題目中已有引導民眾填寫滿意及不滿意之機關，可

供參考，若調整為每一機關均發送個別問卷，則民眾同一陳

情案件將收到多封簡訊或信件，恐造成困擾，且民眾需花費

數倍時間心力填寫問卷易觀感不佳，甚至不滿意度提升，或

發生誤判及填錯之情事。

5. 綜上，本案經整體評估，現階段擬參採多數縣市之作法，回

歸機關於檢討時進行人工扣除，並將研議修改系統滿意度報

表呈現方式，可由各機關研考人員於滿意度資料清單上予以

扣除，再陳核予長官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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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機關：民政局
聯絡人：李彩瑩

TEL：22289111# 29053

案由

1999 派工案件結案不滿意度調查，經向陳情人確認為民眾誤點

「不滿意」，建議不列入該月份不滿意評比，以免影響滿意度質

量分析之準確性。

提案說明

1. 1999 話務中心於接獲民眾反映市政業務，屬案情緊急者即直

接派工通報權責機關，機關回報案件處理完畢後，由系統發

送處理情形及滿意度調查簡訊，請民眾針對案件處理情形回

復滿意、普通及不滿意。

2. 本局針對各公所 1999 派工案件如有逾期或不滿意情形，皆

列管並追蹤辦理進度，惟有關「不滿意」情形業經研考會向

陳情人以電話確認為誤選「不滿意」仍列計「不滿意」案件，

影響各區公所滿意度評比成績，建議改善現行統計方式。

建議事項
經研考會向陳情人確認為民眾誤選「不滿意」，建議不列入該月

份不滿意評比，以免影響滿意度質量分析之準確性。

研考會

擬處意見

(話務管理組)

1. 為提升派工案件服務品質，本會自 109 年起主動協助各派工

權責機關針對結案不滿意案件進行回訪，並將回訪結果轉請

權責機關參考。

2. 為更為精準了解民眾不滿意之處，本會已加強回訪話術，如

為民眾有明確表示誤選(按)「不滿意」之案件，則不採計該

筆數據，並將於報表中特別加註相關說明(欄位)供機關知

悉。

3. 若尚有機關向民眾確認為誤選案件，因可能涉及回訪時間差

及民眾情緒等，與本會回訪結果不一致，建請妥為向機關首

長說明，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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